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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射性活度计等计量器具检测服务要求
1． 规格参数要求：
1. 检测服务内容：为我院列表中所列设备类型按照国家检测标准开展计量检测，依据国家检定规程的必须出具检定证书，依据国家校准规范的出具校准证书。
2. 需提供所有检测项目计量资质的证明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法定计量技术机构证明（省级）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明、检定员证、注册计量师证、标准器具溯源证明等。
3. 需通过省级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并取得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》。
4. 依据JJG 377《放射性活度计检定规程》、JJG478-2016《α、β表面污染仪检定规程》，其他设备均应依据现行有效的检定规程、校准规范开展计量检测。
5. 检定证书内页的内容应不少于检定规程的相关要求。
6. 如某设备首次计量不合格，应当时向临床科室、设备管理科室反映，并协商后续处理流程、费用。
7. 收到我院检测通知后，应及时到达医院开始检测工作，5个工作日内出具计量证书。
8. 须配合医院调整检测时间，不得影响院内手术及诊疗工作的开展。
二、*计量清单:
1. DOSE1剂量仪1台
2. 井型电离室及MAX4000剂量仪1套
3. 放射性薄层扫描仪 1台
4. 活度计 5台
5. 表面沾污仪 1台
6. 手持式尘埃粒子计数器 1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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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论证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